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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9A_E5_c79_271564.htm 资格审查 （一）申请

人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 （二）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做出突出成

绩，在申请学位的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或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

上奖励。 （三）具备申请博士学位基本条件的同等学力人员

，应当在学位授予单位规定的期限内，向学位授予单位提交

以下材料： 1．硕士学位证书； 2．最后学历证明； 3．准备

申请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 4．公开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

出版的专著，以及科研成果获奖的证明材料； 5．申请人所

在单位向学位授予单位介绍申请人的简历、思想政治表现、

工作成绩、科研成果、业务能力、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和外

语程度等方面情况的材料（加印密封）； 6．两位教授或相

当专业技术职务专家的推荐书（加印密封），其中至少有一

名博士生指导教师。 学位授予单位应在规定的期限内，组织

专家小组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已确定具有申请资格的

申请人，按本规定第十条的要求进行同等学力水平的认定。 

同等学力水平认定 学位授予单位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认定申请

人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水平。 （一）对申请人

完成本职工作，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等方面做出成绩的

认定。 （二）对申请人专业理论基础、知识结构及水平的认

定。 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应对已经资

格审查合格的申请人，按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组



织考试。自通过资格审查之曰起，一年内完成全部课程考试

，且成绩合格。未通过课程考试者，本次申请无效。 对于在

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

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课

程考试，直接申请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三）学位论文水平

的认定。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应在申请人通过全部课程考试后

的一年内完成。学位授予单位应指定博士生指导教师对申请

人的论文进行必要的指导。 1、论文要求及科研工作。 （1）

申请人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应是在工作实践中由本人独立

完成的成果，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2）申请人同他

人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或发明、发现等，对其中确属本人

独立完成的部分，可以由本人整理为学位论文提出申请，并

附送该项工作主持人签署的书面意见和共同发表论文、著作

的其他作者的证明材料，以及合作完成的论文、著作等。 

（3）论文用中文撰写，论文要有中文和外文摘要。 （4）申

请人必须到学位授予单位，在该单位指定的博士生指导教师

的指导下，参加为期不少于三个月的与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

工作。申请人应在学位授予单位的相应学科专业学位授权点

报告其论文工作情况并接受质疑。 2、论文评阅。 （1）论文

评阅人：学位授予单位聘请不少于五名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

职务的专家为论文评阅人，其中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

单位以外的专家至少三名。论文评阅人应是责任心强，学风

正派，在相应学科领域学术造诣较深，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中

有突出成绩的专家。申请人的导师、推荐人不能聘为论文评

阅人。 学位论文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三个月以前，由学位授予



单位的有关管理部门送交论文评阅人。 评阅人的姓名不得告

知申请人，评阅意见应密封传递。 （2）论文评阅：论文评

阅人应根据学位论文要求对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进行

认真、细致的评阅，提出评阅意见及对论文的修改意见。 3

、论文答辩。 （1）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

由不少于七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有四人是博士生导师、二人是学位授予单位和申请人所在单

位以外的专家。申请人的推荐人、导师不能聘为论文答辩委

员会成员。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应先得到学位授予单

位学位评定委员会的认可。 学位授予单位的有关管理部门，

应在论文答辩日期一个月以前，将学位论文送交论文答辩委

员会成员。 （2）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委员会根据答辩的情

况，就是否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作出决议。决议采取不记名投

票方式，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决议经

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报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论文

答辩应有详细记录。论文答辩应公开举行。 （3）论文答辩

未通过，本次申请无效。论文答辩未通过，但论文答辩委员

会建议修改论文再重新答辩者，可在半年后至二年内重新答

辩一次；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申请者，本次申请无效。 学

位授予 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同意，报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作出授予博士

学位的决定；授予学位人员的姓名及其博士论文题目等应及

时向社会或申请人所在单位公布，并经三个月的争议期后颁

发学位证书。 申请人不得同时向两个及以上学位授予单位提

出申请。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